	
诸暨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



诸市防控办〔2021〕18 号

关于印发诸暨市阶段性保障企业用工
实施细则的通知

各镇乡党委、政府，各街道党工委、办事处，市级机关各部门，市属各企事业单位：
现将《诸暨市阶段性保障企业用工实施细则》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工作职责，认真抓好落实。



诸暨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1年2月23日   







诸暨市阶段性保障企业用工实施细则

为鼓励企业及时组织员工返岗，全力支持企业复工复产，助推我市经济实现“开门红”，根据《绍兴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阶段性保障企业用工的意见》（绍市防控办〔2021〕14号）文件精神，现将我市相关扶持政策实施细则制订如下：
一、激励企业复工复产补助
（一）申请主体
2021年2月28日前，市外员工返岗率达到75%及以上的我市工业、建筑业、外贸、商贸服务等非公企业（含国资占比不高于1/3的企业）。在我市已经承接在建项目的市内外非公企业参照执行。
（二）补助标准
上述企业的市外员工在2021年2月21日（含）之前返岗的，按500元/人的标准给予企业补助；在2021年2月22日至2月25日返岗的，按400元/人的标准给予企业补助；在2021年2月26日至2月28日返岗的，按300元/人的标准给予企业补助。市外员工乘坐政府“就业专列”返岗的，不再重复补助。
（三）核算方式
1.“市外员工”指在我市企业参加社会保险（单独缴纳工伤保险除外，下同）的绍兴市外户籍员工。
2.“市外员工返岗率”按企业实际返岗市外员工（含春节期间留岗市外员工）与上年度年底市外员工相比核算，由属地镇街负责核定。企业上年度年底市外员工，以2020年12月底实际社保参保人员为准。
3.补助金额按企业市外员工返岗人数和实际到岗时间核算。
（四）申报流程
1.申请主体于2021年3月5日前，将诸暨市企业2020年12月市外员工名册（附件1）、诸暨市企业市外员工返岗备案表（附件2）、诸暨市企业复工复产补助审批表（附件3）报属地镇街。
2.属地镇街负责核实企业市外员工返岗率及返岗员工相关资料，于2021年3月15日前填报诸暨市企业复工复产补助审批汇总表（附件4）和诸暨市企业返岗市外员工信息汇总表（附件5）报市人力社保局。
3.承接我市在建项目的市内外非公企业，其“激励企业复工复产”补助，按流程向市建设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农业农村局等行业主管部门提交备案、申请，在镇街配合下由行业主管部门负责审核，并于2021年3月15日前汇总报市人力社保局。
4.市人力社保局审核、汇总并公示无异议后，报财政局拨付兑现。

附件：1.诸暨市企业2020年12月市外员工名册
2.诸暨市企业市外员工返岗备案表
3.诸暨市企业复工复产补助审批表
4.诸暨市企业复工复产补助审批汇总表
5.诸暨市企业返岗市外员工信息汇总表

附件1
诸暨市企业2020年12月市外员工名册
企业名称（盖章）：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码
	来源省市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备注：企业填报2020年12月底实际社保参保人员（单独缴纳工伤保险除外）。本表在首次报送市外员工返岗备案表时一并报送。一经填报，不得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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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诸暨市企业市外员工返岗备案表
企业名称（盖章）：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序号
	员工姓名
	身份证号码
	来源省市
	返岗时间
	是否乘坐
“就业专列”返回
	联系电话

	
	
	
	
	
	
	

	
	
	
	
	
	
	

	
	
	
	
	
	
	

	
	
	
	
	
	
	

	
	
	
	
	
	
	

	
	
	
	
	
	
	

	
	
	
	
	
	
	

	
	
	
	
	
	
	

	
	
	
	
	
	
	


                经办人签字：               联系电话：
备注：本表中的市外员工仅限于已填报附件1《诸暨市企业2020年12月市外员工名册》中的人员。
本表报送时间为2021年3月5日前。一经填报，不得修改。
附件3
诸暨市企业复工复产补助审批表                                                                                                 
	企业名称
	
	社会统一
信用代码
	
	经办人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联系电话
	

	申领资格
	□2021年2月底市外员工返岗率达到75%及以上   

	2020年12月原有市外员工人数
	
	2021年2月底前
原有市外员工返岗情况
	2月21日前返岗     人（其中乘坐“就业专列”返岗      人），实际申请补助       人。

	2021年2月底前原有市外员工返岗人数
	
	
	2月22-25日返岗    人（其中乘坐“就业专列”返岗      人），实际申请补助       人。

	
	
	
	2月26-28日返岗     人（其中乘坐“就业专列”返岗     人），实际申请补助       人。

	申请主体
承诺
	本企业承诺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有效性负责，如有虚假，愿承担此产生的一切责任。
      


                                              单位法人：



                
年   月   日（盖章）                                                             
	
属地镇街或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意见
	
经审核，该企业2020年12月原有市外员工      人。2021年2月21日前返岗     人（实际补助     人）；2月22-25日返岗    人（实际补助     人）；2月26-28日返岗      人（实际补助      人）。
该企业符合申领条件，同意核发奖励                元（大写）。

经办人：
  
年  月  日（盖章）


备注：企业2020年12月原有市外员工人数须与附件1一致，2021年2月底原有市外员工返岗情况须与附件2一致。本表一经填报，不得修改。


附件4
诸暨市企业复工复产补助审批汇总表              
	序号
	符合申领条件企业名称
	2021年2月底原有市外员工返岗情况
	奖励金额（元）

	
	
	2021年2月21日前实际补助返岗人数
	2021年2月22-25日实际补助返岗人数
	2021年2月26-28日实际补助返岗人数
	

	
	
	
	
	
	

	
	
	
	
	
	

	
	
	
	
	
	

	
	
	
	
	
	

	
	
	
	
	
	

	
	
	
	
	
	

	
	
	
	
	
	

	经审核，共有       家企业符合申报条件（涉及员工       名），同意核发奖励                   元（大写）。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属地镇街或行业主管部门主要领导签字：              年   月   日（盖章）

附件5
诸暨市企业返岗市外员工信息汇总表
属地镇街或行业主管部门（盖章）：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序号
	企业名称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
	员工姓名
	身份证号码
	返岗时间
	是否补助

	
	
	
	
	
	
	

	
	
	
	
	
	
	

	
	
	
	
	
	
	

	
	
	
	
	
	
	

	
	
	
	
	
	
	

	
	
	
	
	
	
	

	
	
	
	
	
	
	

	
	
	
	
	
	
	

	
	
	
	
	
	
	

	
	
	
	
	
	
	


[bookmark: _GoBack]                经办人签字：               联系电话：
